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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婿上门为养老 负担难题起纠纷

林大爷与老伴都是地道的庄稼人，家住渠县Q
镇S村，夫妇俩生育了两个女儿。待两个女儿长大
成人后，全家人经商议决定，由大女儿招婿上门负
责林大爷夫妇俩的养老事宜，小女儿嫁到男方生
活。随着大女婿上门及孙辈的出生，家里原有住房
变得较局促。为改善住房条件，一家人商量决定，
将老房子拆除，在原址新建一幢两层的楼房。

2016 年，因渠城建设需要，林大爷家楼房被
政府拆迁，并获得了近百万元拆迁费。2017 年 2
月，林大爷的大女婿、大女儿用这笔拆迁费在渠城
购买了两套商品房，却没有将林大爷夫妇俩的名
字写在房产证上。林大爷夫妇虽然心生不满，但
是为了家庭和睦，默认了此事。

2017 年 11 月，林大爷被查出患有肾衰竭，每
周都要到医院做透析，这对其大女婿以务工为主
要收入来源的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林大爷
治疗了一段时间后，大女婿提出要与林大爷的小
女儿共同承担医疗费，否则就不再送林大爷去医
院治疗。

林大爷对大女婿的做法非常伤心，同时也对
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遂向大女婿提出，要将他们
夫妇俩的名字加到两套商品房的房产证上，否则
就要对房屋产权进行分割。其大女婿不同意，翁
婿俩因此产生严重的家庭矛盾。

矛盾升级事态严 法律顾问来帮忙

村人民调解委员会多次出面调解林大爷与大
女婿之间的矛盾，都未成功，林大爷也无法得到妥
善治疗。见此情形，林大爷又急又气扬言：如果大
女婿再不同意他的要求，他就从新买的商品房里

跳下去。眼看家庭矛盾有升级的趋势，村干部赶
紧向村里的法律顾问邓某求助，请求邓某参与调
解这起翁婿矛盾。

法律教育效果显 翁婿和好促和谐

邓某接到村干部的请求后，第二天便到S村进
行实地走访，调查这起家庭矛盾的前因后果。随
后，邓某将林大爷的小女儿、小女婿通知回来，替林
大爷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会上，邓某详细讲解了
征地补偿的政策和民法中有关家庭成员共有财产
及赡养老人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指出大女婿未经
两位老人同意，擅自作主在房产证上不写岳父母的
名字，于理不妥，于法更是一种侵权行为。

邓某同时指出，根据《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
护法》《刑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赡养老人是子女的
法定义务，子女应让患病的老人及时得到治疗和
护理，对经济困难的老人应提供医疗费用，对生活
不能自理的老人应承担照料责任；如果违反赡养
义务须承担相应责任，情节恶劣的，可能会被追究
刑事责任。

通过在家庭会上的学习，林大爷的大女婿、大
女儿很快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即向林大爷
夫妇承认错误，并且与林大爷夫妇俩达成了房屋
分割及赡养老人等方面的书面协议。

（施法闻）

渠县夫妇为养老招婿上门

老岳父患肾衰竭 他竟想撂挑子……
在渠县Q镇S村，有一村民家因为赡养纠纷闹得不可

开交，村干部多次出面组织调解都没有结果。所幸，法律
顾问闻讯帮忙调处，不仅成功化解了一家人的矛盾，还让
患病老人的赡养纠纷得到了妥善解决。

本报讯 近日，由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
指导、四川省旅游协会主办的致敬改革开放
40周年·四川首届“十大旅游产业领军人物、
十大旅游创新拓展新锐人物、十大旅游扶贫
卓越贡献人物”颁奖典礼在成都揭晓，渠县碧
瑶湾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四川博
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达州外国语学
校董事长向黎被评为“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

“四川首届十大旅游脱贫卓越贡献人物”。
（罗维太 本报记者 李天戈）

向黎被评为

四川首届十大旅游脱贫卓越贡献人物

“渠县交警大爷们。你们太辛苦了。晚上八点半都
还在为那些所为（应为“谓”）的XX跑路贴罚单……”1月
12日，渠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民警在网上巡查时发现，在某
网络平台上，一个网名为“【林夕梦】涛哥”的网民，发布了
一篇题为《渠县交警，为你们的“辛苦点赞”》的帖子。表
面上是为交警点赞，而内容却涉嫌抹黑渠县交警形象。

网安大队民警立即联合城南派出所开展调查，很快
就锁定了发帖的嫌疑人熊某，并依法对其进行传唤。

据查，熊某（男，37岁）系渠县人。1月 12日晚，熊某
在微信朋友群看到一条交警贴罚单的视频后，因不满交
警处罚违停在渠江镇科华首座15号楼下公路上的车辆，
遂在网上发表辱骂交警的言论。然而，民警经走访调查
发现，熊某自家的车辆并未停在这条公路上。

据交警介绍，科华首座15号楼下的公路是通往小区
消防通道的必经之路，道路两旁都划有停车位。春节临
近，返乡人流、车辆增多，如果车辆不按规定停放，势必造
成交通堵塞，影响消防车及社会车辆通行。因此，渠县交
警大队加强了对该路段的管控力度。

目前，渠县警方已依法对违法行为人熊某处以行政
拘留七日。

新闻链接 渠县三人因辱警被拘留

2018年11月20日，男子杨某某在渠城某KTV与他
人发生抓扯。民警赶到现场后，杨某某情绪异常激动，不
仅不听民警劝导，还口出狂言辱骂民警，并以摔酒瓶摔椅
子等行为向民警示威，严重干扰民警执行公务。目前，杨
某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2018年11月30日，渠县静边镇第一小学准备在学校
周边安装防护拦时，男子杨某故意找茬强行阻碍工人施
工。民警将杨某带到派出所进行调查处理时，杨某不仅
辱骂民警，还用脚踢伤民警。目前，杨某因涉嫌寻衅滋事
和阻碍民警执行公务已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20日。

2018年12月5日，有人在万寿苑后面烧烤店内发生
纠纷，城南派出所民警接警迅速赶到现场处置，经初步调
查获悉，曾某、王某及杨某在烧烤店吃烧烤喝酒后，结账
时不慎把烧烤店里柜台上的鱼缸碰倒摔碎，双方因赔偿
问题发生纠纷。民警进行劝解处置时，曾某等人不仅不
听民警劝阻，还大声指责呵斥民警，抓扯烂民警的衣服、
肩章等。目前，曾某、王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杨某被警
方处以行政拘留10日。

（张旭梅 本报记者 田乙斯）

网上发帖假点赞真辱警
渠县男子被行拘 7 日

近日，一名渠县男
子在网上发帖《渠县交
警，为你们的“辛苦点
赞”》，表面上的标题是
为交警点赞，而实际内
容却是辱骂交警。结
果，该男子因恶意侮辱
民警，被渠县警方处以
行政拘留。

践行群众路线 深化“法律七进”
推进依法治市 建设法治达州

法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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